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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第 490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雲林縣警察局 2樓簡報室 
三、主席：召集人縣長 張麗善            紀錄：呂穎嬋 
四、上級指導：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未派員 

內政部警政署：未派員 
五、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 
    本縣道安工作成員：工務、教育、宣傳、管考、執法、監理等各

工作小組，以及各與會單位，大家好！ 
道安會報對本縣 A1 交通事故前、後期進行比較，今（113）年至

4 月 30 日止 A1 交通事故死亡 41 件、人數 42 人，與去年同期 44 件

45 人比較減少 3 件 3 人(降幅 6.7%)。其中交通事故發生族群，以騎乘

機車交通事故發生 24 人死亡(占 57%)，研析本縣交通工具多以機車為

主；65 歲以上的高齡者交通事故發生 13 人死亡(占 31%)，研析高齡者

在產業道路及農路上以未戴安全帽及未注意車前狀況等類型所造成車

禍事故最多，針對易肇事路段應加強好發頻率及原因的分析，如有工

程改善或相關單位的協助，我絕對全力支持，不在乎花多少經費，希

望能減少人民傷亡;交通事故的發生原因如果是個人因素，如喝酒造成

意識不清，這部分應在路口加強取締；另機車無照駕駛交通事故發生

12 人死亡(占 27%)，這部分再請各小組針對本縣「機車、高齡者、機

車無照駕駛」等嚴重交通違規加強教育宣導及各項事故防制作為，以

強化民眾對於道路安全規則的認知，營造社會大眾關注交通安全。 
雲林縣 112 年事故發生死傷人數達 1 萬 5,002 人、與 111 年同期

相較增加 1,004 人，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研究統計每增加 1 位車禍死

亡案件，損失社會成本增加約 1,600 萬元，而每增加 1 位車禍受傷的

民眾，損失社會成本則增加約 100 萬元，每件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家庭

破碎及社會成本非常龐大。有鑑於機車駕訓考照計畫有助於強化民眾

防衛性駕駛及道路安全觀念，除了交通部分配 1,200 名額提供基本機

車駕訓補助費用 1,300 元外，本縣持續加碼凡經過合作之東泰、永慶、

新馬等 3 家機車駕訓班訓練考取駕照者，每名將可再獲得 1,300 元訓

練補助費，補助名額無上限，可與交通部 1,300 元的補助疊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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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高達 2,600 元，只要是在雲林縣上班或上學的鄉親都可以參

加，讓鄉親都能安全上路、平安回家。 
警察局交通隊交控中心可透過數位監控，提供用路人了解路途上

有無塞車或車禍狀況，與逢甲大學合作以北港為起始點作為數據的傳

輸，後來增加綠色隧道及草嶺等觀光地區等會造成塞車的廊道，希望

能讓開車的用路人知道雲林縣境內塞車的熱點，提早因應轉向、分流

或是停車。像北港重劃區雲 164 線、北港溪旁邊的停車場，以及最近

北港媽祖醫院旁邊停車場已經動工，可以做到一些分流，針對 A1 交

通事故的降低，希望策進作為能達到有效持續降低交通事故，如果警

察分局的 A1 交通事故率降低，可以提出表揚，警察分局長可以思考

轄內易肇事路段或路口，檢視有無標誌、標線、路樹佔到路面或是相

關工程改善，而能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請警察局長針對 6 個分局做

比較，在提前預防的策進作為之下，讓車禍件數可以有更明顯下降。 
謝謝各單位今日與會，提醒大家身體健康是重要的，不要過度勞

累，要學會自我調適，人要工作也要懂得讓自己的壓力減緩，我們每

天要用減法生活，各位的辛苦我能夠感同身受，要讓自己有很強的續

航力，可以持續創造生命的價值，謝謝你們各位辛苦了。 
七、報告事項： 
（一）管考小組報告：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 
第一案：二崙鄉公所繼續列管。 
第二案：解除列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 
第一案：解除列管。 
第二案：解除列管。 
第三案：解除列管。 
第四案：二崙鄉公所繼續列管。 
第五案：解除列管。 

（二） 執法工作小組執行道路交通安全報告及交通違規精準執法分

析檢討：（詳會議資料） 



 3

決議：各警察分局在交通事故的肇因及執法，不是加總所有執

法件數，例如：針對該路口發生年輕人無照駕駛 A1 死亡

交通事故，我們要針對該路口(段)加強取締年輕人無照駕

駛的件數及勸導件數，這才是標靶執法，甚至精細分析

上、下學時段等等，或是加強該區域學校的交通宣導，

爾後請警察局交通隊分析再細緻一點。 
（三）執法工作小組本年 4月各分局 A1 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1.斗六分局本年 4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2)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2.斗南分局本年 4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另案再會勘討論。 

(2)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3)案例三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4)案例四相關交通工程無改善建議事項，准予備查。 

    3.虎尾分局本年 4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案例中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八、重要工作檢討事項（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方案 4 月份業務報告、

專題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平台上舊入案資料可從警政署下拉到本系統中，後續發生

的新案件，因為舊入案系統在先，不要讓同仁輸入 2 套系

統做 2 次工，應該是目前同仁使用的繪圖系統能直接傳輸

至新的平台，麻煩交通工務局後續再與廠商及警察局資訊

科討論，這個系統不只有 A1，還有 A2 及 A3 等交通事故資

料都會匯入，並產生多事故路口會預先告警，提醒改善以

減少交通事故，謝謝工務小組的報告。 
九、提案討論： 

   執法小組提案一： 
案由：本小組 5月份提報不合理道路交通工程及道路危險因子及

路口 10公尺內違規廣告物改善建議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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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不合理道路交通工程請管考工作小組列管、追蹤考核；路

口 10 公尺內違規廣告物，以後請備註說明環保局、交通工

務局及建設處列管案件的廣告物內容。 

工務小組提案二： 

案由：峻榮交通事業有限公司擬申請「同意大貨車暨聯結車行駛

斗六市竹圍路通行管制路段(萬年路右轉至竹圍路 405 號)」

案。 

決議：照案通過，交通工務局核准函副知警察局後，請轄區斗六

分局編排巡邏協助查看。 

水上工務段提案三： 

案由：北港鎮華勝路211號(台19線68K+220)雙黃線開設開口案。 

決議：本年 4 月 18 日現場會勘決議不同意開設缺口，並經提本

次道安會報討論尊重水上工務段的專業建議，暫時不開設

缺口。 

十、臨時動議： 

工務小組提案： 
案由：考量斗六市光復路(自民享街至石榴路間) 皆為住宅區與

學區，建議禁止大客車及大貨車進入案。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公告後辦理宣導及勸導期告知，再由警察

單位執法。 

案由：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擬申請「同意 3.5 噸以上大貨

車行駛斗六市南仁路、中興路、光復路通行管制路段」案。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於核准函副知相關單位。 

西螺鎮公所提案： 
案由：有關「西螺鎮廣福里協德街與大同路 3巷禁止大客車進入

管制一案」，建議禁行大客車進入社區案。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循例公告後辦理宣導、勸導及執法事宜。 

宣導小組提案： 

案由：請各工作小組協助孩子對交通安全觀念可以有效的提升。 

決議：請執法小組各警察分局加強在學校上放學時段學校門口的

巡邏；請教育小組加強孩童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請工務小

組檢視學校周邊道路加強孩童通行之安全改善，請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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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協助，並感謝教育處提出提醒。 

十一、主席結論： 

(一) 有關許留賓議員提及超速 40km 以上違規扣押牌照相關辦法，

請警察局交通隊整理相關資料及數據函請中央提案改善。 

(二) 有關廢棄物、土方從外縣市進入本縣，警察局交通隊已規劃

為期 1 個月的取締大貨車及砂石車違規載運勤務，請各警察

分局加強取締，尤其在沿海交界處，並統計取締成果再發布

新聞稿。 

(三) 感謝各與會先進出席本次會議。 

十二、散會。 


